
                                                115.01.01 新制 

第二公墓納骨堂收費標準：『懷恩堂』  管理員：陳坤元（8654606）                   

『住址：出水村埔港路 62-7 號』                                

＊金斗罈所需之物品家屬自備。外鄉鎮使用費加收 200﹪。 

＊第二公墓納骨堂（骨灰）不用買金斗罈。 

   ＊地下室、一、二、三樓：管理維護費：3000 元 

＊地下室、一、二、三樓：骨骸箱位：4000 元、骨灰箱位：2000 元 

◎ 金斗罈刻字加收 700 元、金斗罈（個）：1200 元。 

＊五樓管理費維護費：5000 元、骨骸箱位：6500 元；骨灰箱位：3000 元             
          金額 
 
 
樓層 本鄉 外鄉鎮

＋200﹪ 

死者之配偶、直系親
屬現設籍本鄉連續一
年以上，並提出相關
証明，依外鄉籍收費
標準繳納 1/2 使用費 

中途換位者繳 1 /  4 納骨堂使用費即可 

本鄉 外鄉鎮 

死者之配偶、直系親
屬現設籍本鄉連續一
年以上，並提出相關
証明，依外鄉籍收費
標準繳納 1/2 使用費 

地下室（13000） 21200 47200 （19500）27700 3250 9750 4875 

一樓 

骨骸（13000） 21200 47200 （19500）27700 3250 9750 4875 

骨灰（10000） 15000 35000 （15000）20000 2500 7500 3750 

1 尺牌位（9000） 12000 30000 （13500）16500 

無換位優惠 

BMC 牌位 

（6000） 
9000 21000 （9000）12000 

組合式牌位 

（12000） 
15000 39000 （18000）21000 

二樓（12000） 20200 44200 （18000）26200 3000 9000 4500 
三樓（12000） 20200 44200 （18000）26200 3000 9000 4500 

二樓臨時神主牌位 
1 年期使用費 10000 
（保證金 2000） 

（10000） 

12000 
（25000） 

27000 

  
（15000） 

17000 

低收入戶本鄉使用費使用費 5000＋2000 

低收入戶外鄉籍使用費 12500＋2000 

低收入戶直系使用費 7500＋2000 

五
樓 

骨骸（13000） 25700 51700 （19500）32200 
無優待照原價出售 骨灰（10000） 18000 38000 （15000）23000 

神主牌（6000） 11000 23000 （ 9000）14000 
  

第十三公墓納骨堂收費標準：『追思堂』  管理員：陳滄印（8656863） 
 『住址：太平村番金路 60-2 號；1-3 號』 

＊ 金斗罈所需之物品家屬自備。外鄉鎮加收 200﹪ 

第十三公墓納骨堂地下室箱位固定不須購買，但地下室放置『骨灰』須加買金斗罈。 

＊管理維護費：3000 元、金斗罈（個）：1200 元、箱位（個）：4000 元。   

◎ 金斗罈刻字加收 700 元 。  
           金額 
 
 
 
樓層 

本鄉 外鄉鎮
＋200﹪ 

死者之配偶、直系親
屬現設籍本鄉連續一
年以上，並提出相關
証明，依外鄉籍收費
標準繳納 1/2 使用費 

中途換位者繳 1 /  4 納骨堂使用費即可 

本鄉 外鄉鎮 

死者之配偶、直系親
屬現設籍本鄉連續一
年以上，並提出相關
証明，依外鄉籍收費
標準繳納 1/2 使用費 

地下室（13000） 17200 43200 （19500）23700 3250 9750 4875 

地下骨灰（11000） 14000 36000 （16500）19500 2750 8250 4125 

一樓（13000） 21200 47200 （19500）27700 3250 9750 4875 

二樓（12000） 20200 44200 （18000）26200 3000 9000 4500 



三樓（12000） 20200 44200 （18000）26200 3000 9000 4500 



                                                               
第八公墓納骨堂收費標準：『普恩堂』 陳勝利（8661001）  

『住址：西湖村大新路 2 巷 1-1 號』 

＊金斗罈所需之物品家屬自備。外鄉鎮使用費加收 200﹪ 

＊火化骨灰者，得自備罈。箱位 2000 元之材料費。 

 ＊夫妻式骨灰，箱位 4000 元（管理費 6000 元） 

＊夫妻式骨骸，箱位 8000 元（管理費 6000 元）。 

＊地下室、一、二樓：管理維護費：3000 元。 

◎ 金斗罈刻字加收 700 元、金斗罈（個）：1200 元。   

＊三樓管理維護費：5000 元、骨骸箱位：6500 元、骨灰箱位：3000 元 
 
    金額 

    

 

 

 

樓層            

本鄉 
外鄉鎮＋200

％ 

死者之配偶、直
系親屬現設籍
本鄉連續一年
以上，並提出相
關証明，依外鄉
籍收費標準繳
納 1/2 使用費 

中途換位者繳 1/4 納骨堂使用費即可 

本鄉 
外鄉鎮＋200

％ 

死者之配偶、直系親屬
現設籍本鄉連續一年
以上，並提出相關証
明，依外鄉籍收費標準
繳納 1/2 使用費 

地下室 

骨骸（13000） 21200 47200 （19500）27700 3250 9750 4875 

骨灰（11000） 16000 38000 （16500）21500 2750 8250 4125 

夫妻骨骸（26000） 42400 94400 （39000）55400 6500 19500 9750 

一樓 

骨骸（13000） 21200 47200 （19500）27700 3250 9750 4875 

骨灰（10000） 15000 35000 （15000）20000 2500 7500 3750 

夫妻骨灰（13000） 23000 49000 （19500）29500 3250 9750 4875 

神主牌位（6000） 9000 21000 （9000）12000 1500 4500 2250 

二樓 

骨骸（12000） 20200 44200 （18000）26200 3000 9000 4500 

骨灰（9000） 14000 32000 （13500）18500 2250 6750 3375 

夫妻骨骸（24000） 40400 88400 （36000）52400 6000 18000 9000 

三樓 

骨骸（13000） 25700 51700 （19500）32200 

無優待照原價出售 骨灰（10000） 18000 38000 （15000）23000 

神主牌（6000） 11000 23000 （9000）14000 

  



 
第十三公墓納骨堂收費標準：『追思堂』  管理員：陳滄印（8656863） 
 『住址：太平村番金路 60-2 號；1-3 號』 

＊ 金斗罈所需之物品家屬自備。外鄉鎮加收 200﹪ 

第十三公墓納骨堂地下室箱位固定不須購買。 

地下室骨骸位放置『骨灰』須加買金斗罈。 

地下室骨灰位無須加購箱位（個）費用。 

＊管理維護費：3000 元、金斗罈（個）：1200 元、箱位（個）：4000 元。   

◎ 金斗罈刻字加收 700 元 。  
           金額 
 
 
 
樓層 

本鄉 外鄉鎮
＋200﹪ 

死者之配偶、直系親
屬現設籍本鄉連續一
年以上，並提出相關
証明，依外鄉籍收費
標準繳納 1/2 使用費 

中途換位者繳 1 /  4 納骨堂使用費即可 

本鄉 外鄉鎮 

死者之配偶、直系親
屬現設籍本鄉連續一
年以上，並提出相關
証明，依外鄉籍收費
標準繳納 1/2 使用費 

地下室（13000） 17200 43200 （19500）23700 3250 9750 4875 

地下骨灰（11000） 14000 36000 （16500）19500 2750 8250 4125 

一樓（13000） 21200 47200 （19500）27700 3250 9750 4875 

二樓（12000） 20200 44200 （18000）26200 3000 9000 4500 

三樓（12000） 20200 44200 （18000）26200 3000 9000 4500 



 115.01.01 
 

 

       第二、十三公墓墓基使用收費標準：     （單位：新台幣元） 
 

      墓區別 

金額 

第二、十三公墓墓基新建 

本鄉 外鄉鎮 200﹪ 
死者之配偶、直系親屬現設籍本鄉連續一年以上，並

提出相關証明，依外鄉籍收費標準繳納 1/2 使用費 

墓基使用費 10000 10000＋20000   【30000】 15000 

墓塚建造費 23800 23800 23800 

管 理 費 6000 6000 6000 

廢棄物保證金 5000 5000 5000 

合 計 44800 64800 49800 

＊墓塚建造費不包含相片費用；倘若有需要加建請自行洽廠商 

第二、十三公墓墓基延長 

延長 

年限 本鄉 外鄉鎮 

死者之配偶、直系親屬現設籍本

鄉連續一年以上，並提出相關証

明，依外鄉籍收費標準繳納 

1/2 使用費 

1 年（A） 2000＋5000＝7000 4500＋5000＝9500 2250＋5000＝7250 

2 年（B） 4000＋5000＝9000 9000＋5000＝14000 4500＋5000＝9500 

3 年（C） 6000＋5000＝11000 13500＋5000＝18500 6750＋5000＝11750 

4 年（D） 8000＋5000＝13000 18000＋5000＝23000 9000＋5000＝14000 

5 年（E） 10000＋5000＝15000 22500＋5000＝27500 11250＋5000＝16250 

6 年（F） 12000＋5000＝17000 27000＋5000＝32000 13500＋5000＝18500 

7 年（G） 14000＋5000＝19000 31500＋5000＝36500 15750＋5000＝20750 

8 年（H） 16000＋5000＝21000 36000＋5000＝41000 18000＋5000＝23000 

備註 

應於一個月前向公所申請並繳納延長使用費本鄉籍每一年加收 2000

元、外鄉籍每一年加收 4500 元、如申請者為死者之配偶、直系親屬現設

籍本鄉連續一年以上，並提出相關証明每一年加收 2250 元等有關費用，

並以延長一次為限，最多為八年；繳費時需繳廢棄物處理費 5000 元 

 

一般公墓收費標準： 

本鄉墓基使用費 3000 

外鄉鎮墓基使用費 6000 

※以上各項：1.本鄉低收入戶一級免收使用費；二、 三級收 1 /2 使用費，非本鄉低收 1 /2 使用費 

          （限墓基） 

               2.全國低收指定位免費；非指定位全額收費。 

               3.死者之配偶、直系親屬現設籍本鄉連續一年以上，並提出相關証明， 



依外鄉籍收費標準繳納 1/2 使用費 

辦理公墓申請攜帶： 
                 1 新增：申請者身分證、印章、亡者死亡證明書 
                 2 延長：申請者身分證、印章、公文 

環保自然葬收費 
管理費 使用費 一般身分 低收入戶 

 
3000 

3000 本鄉（6000） 0（3000） 
4500 直系（7500） 2250（5250） 
6000 外鄉籍（9000） 3000（6000） 

     


